
永昌县城市管理局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减轻处罚的情形 减轻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

单位和个人
擅自在公共
场所堆放物
料，搭建临
时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
清洗机动车
辆、进行屠
宰加工和摆
摊设点

对单位和个人在城市
道路及其两侧、公共
场所和设施用地范围
内堆放物料、搭建建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清洗机动车辆、进
行屠宰加工和摆摊设
点的行为，经查处后
立即改正的，可以减
轻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
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劝导示范、
行政建议、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2

城市道路两
侧和广场周
围建（构）
筑物内的经
营者超出门
、窗设摊经
营的

城市道路两侧和广场
周围建（构）筑物内
的经营者超出门、窗
设摊经营的首次被发
现，及时纠正，主动
减轻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劝导示范、
行政建议、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序号 处罚事项 减轻处罚的情形 减轻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3

未经批准，
擅自设置户
外广告以及
非广告的霓
虹灯、标语
、招牌、标
牌、电子显
示牌子、灯
箱、画廊、
实物造型等
户外设施和
大型户外广
告及其他设
施的

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
擅自设置擅自设置户
外广告以及非广告的
霓虹灯、标语、招牌
、标牌、电子显示牌
子、灯箱、画廊、实
物造型等户外设施
的，经查处后及时改
正的，可以减轻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4

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
可证或者未
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

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
建设的，经查处后，
及时改正，可以减轻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
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
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
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序号 处罚事项 减轻处罚的情形 减轻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5

单位和个人
未采取防治
扬尘污染的
措施，在城
市市区进行
建设施工或
者从事其他
产生扬尘污
染活动的

对单位和个人未采取
防治扬尘污染的措
施，在城市市区进行
建设施工或者从事其
他产生扬尘污染活动
的，经查处后立即改
正的，可以减轻处罚
。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
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的主管
部门备案。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
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
、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城市扬尘污染的控制状况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的依据之一。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
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
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
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6

在商业经营
活动中使用
高音喇叭或
者通过其他
发出高噪声
的方法招揽
顾客的

对在在商业经营活动
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
通过其他发出高噪声
的方法招揽顾客的，
经查处后及进改正
的，可以减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
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
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三）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
造成噪声污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永昌县城市管理局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序号 处罚事项 从轻处罚的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

单位和个人
擅自在公共
场所堆放物
料，搭建临
时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
清洗机动车
辆、进行屠
宰加工和摆
摊设点

对单位和个人在城市
道路及其两侧、公共
场所和设施用地范围
内堆放物料、搭建建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清洗机动车辆、进
行屠宰加工和摆摊设
点的行为，查处后，
立即改正的，可以从
轻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说
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
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
政回访

2

城市道路两
侧和广场周
围建（构）
筑物内的经
营者超出门
、窗设摊经
营的

城市道路两侧和广场
周围建（构）筑物内
的经营者超出门、窗
设摊经营的首次被发
现，及时纠正，主动
查处后，立即改正
的，可以从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说
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
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
政回访



序号 处罚事项 从轻处罚的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3

未经批准，
擅自设置户
外广告以及
非广告的霓
虹灯、标语
、招牌、标
牌、电子显
示牌子、灯
箱、画廊、
实物造型等
户外设施和
大型户外广
告及其他设
施的

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
擅自设置擅自设置户
外广告以及非广告的
霓虹灯、标语、招牌
、标牌、电子显示牌
子、灯箱、画廊、实
物造型等户外设施
的，经查处后及时改
正的，可以从轻处罚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委托的单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第三十七条：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
以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说
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
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
政回访

4

未取得建设
工程规划许
可证或者未
按照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
证的规定进
行建设的

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
建设的，经查处后，
及时改正，可以从轻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
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
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
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说
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
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
政回访



序号 处罚事项 从轻处罚的情形 从轻处罚的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5

单位和个人
未采取防治
扬尘污染的
措施，在城
市市区进行
建设施工或
者从事其他
产生扬尘污
染活动的

对单位和个人未采取
防治扬尘污染的措
施，在城市市区进行
建设施工或者从事其
他产生扬尘污染活动
的，经查处后立即改
正的，可以从轻处罚
。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
施工单位扬尘污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的
主管部门备案。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
防尘降尘措施。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
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源化处理。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城市扬尘污染的控制状况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的依据之一。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
照职责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
效防尘降尘措施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
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
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
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
法行为的;(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
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说
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
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
政回访

6

在商业经营
活动中使用
高音喇叭或
者通过其他
发出高噪声
的方法招揽
顾客的

对在在商业经营活动
中使用高音喇叭或者
通过其他发出高噪声
的方法招揽顾客的，
经查处后及进改正
的，可以从轻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
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
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三）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
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违法行为的;
(三)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四)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说
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行
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行
政回访



 永昌县城市管理局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目录清单
序号

违法行为种
类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相应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1

单位和个人擅

自在公共场所

堆放物料，搭

建临时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清

洗机动车辆、

进行屠宰加工
和摆摊设点

对单位和个人在城市道路及

其两侧、公共场所和设施用

地范围内堆放物料、搭建建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清
洗机动车辆、进行屠宰加工

和摆摊设点的行为，属于首

次被发现,违法行为轻微且

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
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
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二）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在街道两侧和公共场地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影响市容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未按批准的拆迁方案进行拆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2

城市道路两侧

和广场周围建

（构）筑物内
的经营者超出

门、窗设摊经

营的

城市道路两侧和广场周围建

（构）筑物内的经营者超出

门、窗设摊经营的属于首次
被发现,违法行为轻微且责

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3

未经批准，擅

自设置户外广

告以及非广告
的霓虹灯、标

语、招牌、标

牌、电子显示

牌子、灯箱、
画廊、实物造

型等户外设施

和大型户外广

告及其他设施
的

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设
置擅自设置户外广告以及非

广告的霓虹灯、标语、招牌

、标牌、电子显示牌子、灯

箱、画廊、实物造型等户外
设施的，属于首次被发现,

违法行为轻微且责令限期改

正后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

位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清理、拆除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经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影响市容的；

第三十七条  凡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由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市规

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造或者拆除；逾期未改造或者未拆除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城市人民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强制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序号
违法行为种

类
不予处罚适用条件 相应法律依据 配套监管措施

4

单位和个人未

采取防治扬尘

污染的措施，

在城市市区进
行建设施工或

者从事其他产

生扬尘污染活

动的

对单位和个人未采取防治扬

尘污染的措施，在城市市区

进行建设施工或者从事其他

产生扬尘污染活动的，属于
首次被发现,违法行为轻微

且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防治扬尘污染的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并在施工承包合同中明确施工单位扬尘污

染防治责任。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具体的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从事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以及建筑物拆除等施工单位，应当向负责监督管理扬尘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备案。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设置硬质围挡，并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在场地内堆存的，应当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工程渣土、建筑垃圾应当进行资

源化处理。
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工地公示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负责人、扬尘监督管理主管部门等信息。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城市扬尘污染的控制状况作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的依据之一。

第一百一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

（一）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密闭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

的；

（二）建筑土方、工程渣土、建筑垃圾未及时清运，或者未采用密闭式防尘网遮盖的。
违反本法规定，建设单位未对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面进行覆盖，或者未对超过三个月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的裸露地

面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

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5

在商业经营活

动中使用高音
喇叭或者通过

其他发出高噪

声的方法招揽

顾客的

对在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

高音喇叭或者通过其他发出

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的，
属于首次被发现,违法行为

轻微且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

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

业：（一）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社会生活噪声的；（二）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

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三）未对商业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其他噪声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

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预警提示、柔性执法

、说服教育、
劝导示范、行政建议

、行政指导、

行政约谈、行政告诫

、行政回访


